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公司相关事项独立意见的专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山东省药用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通过认真听取公司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及管理层的介绍和说明后,对所关心问题进行了质询和审

议。经过认真讨论,对于下列事项予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对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 2015 年度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规

范对外担保，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其控股股

东及控股股东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 

2、对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经营状况和实际资金需求，本次利润分配的预案为：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257,380,11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 1.70 元（含税），拟分配现金股利共计 43,754,618.87 元，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认为董事会提出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公司实际，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对董事会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认为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是一家执业经验丰富、资质

信誉良好的审计机构，能够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公允的执业

准则，对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成果所作审计实事求是，所出报告客

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聘请上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4、对董事会拟定的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为七届十六次董事会拟定

的公司董事、监事报酬的方案符合公司实际，能够更好的激励公司董

事、监事勤业尽责，同意该薪酬方案。 

5、对公司经营班子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为七届十六次董事会拟定

的公司经营班子目标责任制考核办法符合公司实际，能够更好的激励

公司经营班子勤业尽责，同意该薪酬方案。 

6、对《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内控制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公

司根据基本规范、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纳入评价

范围的业务和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打到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7、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系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的资产状况，有助于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同意公

司计提本次资产减值准备。 

8、对授权董事长批准向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独立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购买银行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高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影响公司资金正

常周转需要及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对董事会、监事会提名第八届董事、监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分别提名的第八届董事、监事候选人，

是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广泛搜寻和严格审查拟定的，符合选聘程序，

符合公司实际。 

 

独立董事：顾维军、蔡弘、孙琦铼 

 

 

2016 年 2 月 18 日 

 

 

 

 

 

 



 

 

 

 

 



 


